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酒

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鬼酒”、“公司”）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酒

鬼酒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

表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 

1504 号）《关于核准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酒鬼酒

于 2011 年向 7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21,878,980.00 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20.10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9,767,498.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611,100.9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3,156,397.02 元。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并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

具国浩验字[2011]204A16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截止 2014年 6月

30日投资金额 

截止至 2014年 6

月 30 日投资进度 

“馥郁香型”优质基酒酿造

技改工程项目 
5,482.60 3,997.44 72.91% 

基酒分级储存及包装中心

技改工程项目 
1,9871.10 12,417.94 62.49% 

品牌媒体推广项目 12,000.00 12,006.16 100.00%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054.00 274.59 5.43% 



公司计划将上述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余款全部变

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余款为 4,779.41万元，约占募集资金净额42,315.64万元的的11.29%。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披露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主要计划投资建设 100

家营销网点及建立计算机营销、物流管理网络信息系统，项目实施期为两年。主

要是为建立布局合理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全面启动终端市场，紧扣酒店、商超、

名烟名酒店，深入推进团购组织化建设，重点培育高端团购群体，以高端消费引

领大众消费。结合推进“精耕湖南、控制终端、突出重点、复兴全国”的营销战

略，将在全国（包括湖南）建立 100 个营销网点，构建背靠华中、华南、辐射华

北、东北、西南等省区的营销网络，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市场份额。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5,054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该项目共投入 274.59 万元，该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779.41 万元，存储于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2013 年以来，白酒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酒行业进入结构性调整时

期，高端白酒品牌价格整体持续下降，原有一些白酒营销模式和营销渠道已难以

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投资计划并变更为补充流动资

金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现有营销网络布局已能满足目前销售需要。 

通过多年发展，公司现已有专卖店 100 多家，同时，基本形成了以湖南省为

核心市场，以北方、南方、中原及华东四大营销中心为依托的省外重点市场营销

网络，现有营销网络布局基本符合公司营销现实需要。 

2、原有投资方向已不适应目前市场环境变化。 

公司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项目主要拟通过推进团购组织化建设，重点培

育高端团购群体，以高端消费引领大众消费。而目前中国名优白酒企业整体效益

下滑明显，高端品牌白酒价格持续下降，白酒消费已进一步向中低端、大众化方



向转变。 

3、有利于促进公司营销转型，保护投资者利益。 

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以中、高端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和品牌体系

受到极大冲击，基于高端酒的定位，长期以来公司主要依靠经销商代理制和大商

制，而代理商主要依赖团购资源。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公司董事会已将 2014

年确定为“转型发展年”，决定在精耕湖南市场、拓展省外重点市场的同时，稳

步推进公司的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渠道转型、队伍转型和管理转型。目前，公

司正在推进高端产品线向中低端产品线转型，高端消费向商务消费、大众消费转

变，高端团购、代理渠道向地面推动、终端动销转变，省城市场向县乡市场渗透。

公司将进一步集中资金和资源，全面强化湖南市场，全面巩固湖南根据地市场的

基础性地位。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余款全部变更

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营销战略转型的需要，有利于改善公司当前经营

业绩下滑、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 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余款全部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主要用作销售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优化财务结构，该事项不会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四、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基于酒鬼酒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原募集资金的计划投资项目

已不能适用目前市场环境和公司战略发展，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具有合理性，有利于酒鬼酒的长期发展。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已经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已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尚需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同

意上述事项并发表了明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用

途变更事项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酒鬼酒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同意酒鬼酒本次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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